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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晉）香港司法機構因
在國家安全案件頒下判決而遭受毫無根據的指
控，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駁斥這些無理指控。
他指出，各項司法程序均是公開進行，他反
問：「法官曾否在沒有任何良好和充分法律理由
的情況下，阻止被告人提出證據或作出陳述，或
阻止他們盤問控方證人？是否有任何法官發表不
當言論，顯示他們對被告人存在偏見或成見？是
否發生了其他情況而意味被告人沒有得到公平待
遇？」他說，任何合理客觀的人只要曾出席和觀
察這些司法程序，「都會對這些問題予以否
定。」
林定國在2026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致辭時表
示，法院在去年及近期就多宗備受矚目的國家安
全案件頒下判決而遭受毫無根據的指控，這是
「令人失望懊惱、但非完全詫異的」。他說更甚
者，部分指控遭歪曲為事實，並被用作藉口，鼓
吹對審理該等案件的法官施加非法「制裁」，及
向終審法院的外籍非常任法官施加不當壓力，試
圖迫使他們辭任。他因此要對上述的無理指控予
以駁斥，以免會削弱市民對司法制度及法治的信
任。

「對國家安全的擔憂絕非空想」
他說，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是每個國

家均有固有和不可剝奪的權利，不受他國任何形
式的干涉。世界其他地方近日發生的事件，以及
某些外國政客最近就別國（包括我國）領土完整
發表的言論，敲響了警號，「令我們醒覺假定他
國必然會遵從這些原則，未免過於天真。對國家
安全的擔憂絕非空想，亦必須嚴肅看待。」
林定國指出，就國安案件如同其他案件，法院

的職責是公平、妥當地進行法律程序，並作出裁
決，一切行事獨立自主。而法院有沒有履行職
責，首先必須觀察各項司法程序均是公開進行，
他反問：「法官曾否在沒有任何良好和充分法律
理由的情況下，阻止被告人提出證據或作出陳
述，或阻止他們盤問控方證人？是否有任何法官
發表不當言論，顯示他們對被告人存在偏見或成
見？是否發生了其他情況而意味被告人沒有得到
公平待遇？」他認為，任何合理客觀的人只要曾
出席和觀察這些司法程序，都會對這些問題予以
否定。

邀公眾讀判決書了解理據
至於有些人認為司法程序曠日累時，林定國認

為時間用得其所，也是必須，因它確保涉案各方
得到公平審訊。他又請公眾閱讀國安案件的判決
書，從中了解法官的裁決原因，如何詮釋法律，
曾考慮、接納或拒絕接納哪些證據和陳詞以及相

關理由等。
他認為，判決書也顯示法院不曾考慮任何無關

或不合適的因素，讓公眾安心，又反問：「在國
家安全案件的判決書中，可有任何地方顯示法官
曾考慮無關因素，或法官的獨立性受損？我再次
非常有信心地說，答案絕對是否定的。」
林定國特別指出，政府在國安案件中並非必然

勝訴，其中一宗案件牽涉多名被告，有兩名被告
獲裁定無罪，控方決定不就其中一人提出上訴。
此外，終審法院亦撤銷一宗涉及《香港國安法實
施細則》的定罪。「這兩宗案件清楚證明司法機
構有能力在國安案中行使獨立司法權。」
他續指，政府對於敗訴自然感到失望，如有合

理上訴理由，會提請上訴。如判決是最終決定，
政府會檢討結果是否因法例不足所致，如是的
話，政府會設法修訂法例。他強調，「如純粹基
於法院裁定政府敗訴這個結果而質疑法院或許不
領會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和未有充分而妥善
地履行這方面的憲制責任，將會是不公平，也不
正確。」
林定國又說，面對法官遭受威嚇的事件，司法機

構過去曾多次作出聲明，重申所有法官和司法人員
均獨立行使審判權，並會繼續恪守司法誓言，堅定
不移地秉行司法公義，不受任何干擾。「我們絕對
沒任何理由質疑這些聲明的真實性。」

林定國：國安案非必然勝訴 證港司法獨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晉）談到大埔宏福苑火
災，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表示，司法機構對事故深
感哀痛，已宣布一系列措施，加快和優先處理火災衍生
的法律程序，並已成立一個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領導的
工作小組，監督各級法院處理與事故有關事宜。同時已
設立支援隊伍，協助處理遺產承辦事宜並與相關政府部
門保持聯繫，豁免事故中罹難者遺產承辦事宜的相關費
用，亦會按個別個案的具體情況考慮寬減其他費用。
張舉能透露，截至目前，司法機構已處理數十宗相

關個案。有關行政措施旨在方便受影響人士，但絕不
能凌駕法律程序，故司法人員在行使司法職能時，必
須獨立不受干預，遵循法定程序、收集證據及考慮所
有相關因素，以保障公義，呼籲公眾理解訴訟程序需
時，但強調司法機構會盡力加快處理。
特區政府去年為落實終審法院有關判決而推動《同

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立法，然而法案在立法會
遭大比數否決。他不評論個別法案，並強調香港特區
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各有角色，需要互相尊重及
分工，而法院判決時只是考慮法律。

宏福案提速處理
豁免遺產承辦費用

最近審結的黎智英案在國際上被別有用心者炒作，伺機抹黑香港

司法。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昨日出席香港2026年法

律年度開啟典禮時表示，有聲音要求中止某法律程序或提早釋放某

被告人，這類要求不但規避賴以依法問責的既定法律程序，而且直

接衝擊法治的核心。他強調，法庭判案只眼法律和證據，不是背

後任何的政治或政策，又或與法律無關的考慮因素。「這種毫無根

據的空泛指稱，不過是顯示批評本身可能是出於政治或其他不相關

的考量而已。」至於針對香港法官實施「制裁」的威脅，張舉能則

批評無論以什麼名目粉飾，明顯地它們實質是以有悖法治的方式企

圖干預司法獨立。他說：「威脅恐嚇無異於貪腐賄賂，兩者實際上

是一體兩面，都是破壞公義的手段，不容於文明法治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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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提早釋放囚犯
衝擊香港法治核心

張舉能談黎智英案 判案只眼法律證據

香港2026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昨日在香港大會
堂舉行，張舉能、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香港

大律師公會主席毛樂禮、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
分別發表演說。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對黎智英及其公司所涉的刑
事案件已於最近審結，兩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一項串謀刊印、發
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及/或複製煽動
刊物罪全部控罪罪名成立。張舉能致辭時表示，
如所預料，這宗備受注目的審訊，判決在國際上
出現不少關注和評論，鑑於目前地緣政治的角
力，當中不乏對檢控和裁決，以至對香港法院和
法治情況的批評。他強調案件的法律程序仍在進
行中，被告人若提出上訴，任何指稱的錯誤，無
論是在法律、程序或是證據方面，上訴法庭定會
加以考慮。

指評論須言之有據
張舉能指出，完全尊重個人表達意見的權利，
法庭裁決鮮有令所有人滿意。「然而，任何評論
或批評，必須言之有據才有意義。任何期望會被
認真看待的嚴厲批評或相反意見，必須建基在細

閱判案書及認真理解法庭論證之上。」
張舉能表示，基本法、一般法律以及有關國家
安全的法律均保證法院公正獨立，和人人享有公
平審訊的權利。裁決理由書一般會解釋控罪、總
結控方案情與辯護理由、描述案中證據，以及說
明法院的裁斷和結論所依據的理由。當事人不滿
意法庭的裁決可按適用的程序提出上訴或覆核，
「我絕對相信，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和終審法院會
繼續一如既往，公正專業地處理任何上訴或覆
核。」
張舉能重申，法庭判案只着眼法律和證據，而不
是背後任何的政治或政策事宜，又或與法律無關的
考慮因素。任何有關法官基於政治或其他不相關考
量，不惜違背良心或誠信而斷案的指稱，本質上是
嚴重指控，絕不應在欠缺真憑實據下提出。「這種
毫無根據的空泛指稱，不過是顯示批評本身可能是
出於政治或其他不相關的考量而已。」

「香港法治堅韌非個別案件可動搖」
「至於那些因為某個判決便對香港法治作出的

武斷評論，相信不少人已對每當法庭判決不合個
人心意，便指稱法治已死的言論，感到厭倦。香

港的法治堅韌、穩固不衰，非個別案件的結果可
動搖。法治不可能因為法庭在某天判決政府或另
一方勝訴，而一朝生，二朝喪，三朝又復生。這
種說法只需一聽便知不能成立。」張舉能說。
對有聲音要求基於種種原因，例如被告人的職

業或背景或政治原因，中止某法律程序或提早釋
放某被告人，張舉能強調，「這類要求不但規避
賴以依法問責的既定法律程序，而且直接衝擊法
治的核心。」他又說，法治其中一個基本信念是
沒有人能凌駕法律之上，不會因個人的地位、職
業、職銜、政治聯繫、個人信仰或信念、聲望、
財富、人脈網絡或其他特點而有差別。法律平等
適用於每個人，無懼無偏。真誠致力維護法治的
人，必然同時支持法庭按照確立的法律程序，執
行司法工作，不受干預。

威脅「制裁」即企圖干預司法獨立
至於針對香港法官實施「制裁」的威脅，張舉

能批評，無論以什麼名目粉飾，明顯地它們實質
是以有悖法治的方式企圖干預司法獨立。「威脅
恐嚇無異於貪腐賄賂，兩者實際上是一體兩面，
都是破壞公義的手段，不容於文明法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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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左）及張舉能（右）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晉）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張舉能表示，終審法院目前共有14
位法官，包括首席法官、3位常任法官、4位
本地非常任法官、6位海外非常任法官，每
次開庭僅需5位法官，人手配置足夠，終審
法院的運作絕無問題。他強調，近年持續有
新法官加入：「這些人是頂尖的法官，知道
哪些地方他可以繼續秉行公義。有些是我們
私人上認識他，他根本很喜歡香港，甚至很
想來，覺得香港制度很好、法律很成熟，實
際上很多方面進步，對整個普通法體系有貢
獻。」
張舉能表示，司法機構持續按需要招聘合

資格人士，招聘標準不在於法官來自哪個國
家，而在於法官在普通法領域的聲望、經驗
及專長，並優先考慮與香港制度相近的普通
法司法管轄區。他強調，很多來港服務的海
外頂尖退休法官在法律界地位顯赫，例如有
人在從事商業仲裁的收入極高，遠高於擔任
終審法院法官薪酬，但他們仍願意來港，是
因為認同香港的司法獨立健全、法治優良，
這也值得大家對香港司法更有信心。
他說，地緣政治關係對委任海外法官有一
定影響。至於本港是否仍需要有海外法官安
排，他表示，本港目前有很多專業的法律界
人士，而保持有關安排可讓本港普通法發展
不要脫節，可與外地做到互相借鏡及參考。
談到司法協作與交流，張舉能指，司法機

構一定要與時並進，不可固步自封，故會持
續和內地或外國互相交流訪問，互相參考和
借鏡。他指，內地在法律科技應用方面很先
進，都是參考方向之一。

毛樂禮：對法官政治中立有信心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毛樂禮在典禮上致辭
時表示， 當司法機構遭受到不公平的指責
時，公會會發聲，這是應有之義。「我們從
近期一些事件所見，這情況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加關切。公會有信心我們的法官是政治
中立，不會考慮法律和證據以外的任何事
情。單純因為不喜歡裁決結果而作出批評，
既不公平，亦無助於促進法治。 」
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致辭時表示，香港
法官始終如一、無私奉獻，嚴格依照法律裁
決案件，不受毫無根據的批評或外來壓力所
動搖，以公正與誠信維護正當程序。他強
調，案件的最終裁決責任，在於依據法律及
正當程序審理案件的法院，而非行政或立法
機關，這項責任由始至終以職責為重的香港
法官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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